
1 

证券代码：600282     证券简称：南钢股份    编号：临 2019—127 

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调整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钢股份”、“上市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

于 2019 年 5 月 7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

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。 

经与相关交易对方协商并达成一致，上市公司对本次重组方案进行了相应调

整，并经 2019 年 12 月 17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。 

一、本次重组方案调整的具体情况 

南钢股份本次重组方案调整的相关事项具体内容如下： 

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

发行股份购买

产定价基准日 

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

议决议公告日。 

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

公告日。 

发行股份购买

资产发行价格 
3.39 元/股 3.00 元/股 

标的资产 

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

38.72%股权、南京金江冶金炉料

有限公司 38.72%股权。 

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38.72%股

权、南京金江冶金炉料有限公司 38.72%

股权，其中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

持有的宿迁南钢金鑫轧钢有限公司

93.30%的股权已于 2019年 12月 6日出

售给南钢股份，不纳入本次重组标的公

司资产范围。 

二、本次重组方案调整履行的相关程序 

2019 年 12 月 17 日，南钢股份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

于调整后的本次交易方案的议案及相关议案。独立董事就本次方案调整发表了独

立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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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次调整不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

（一）现有政策法规对重组方案是否构成重大调整的规定 

1、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的规定 

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二十八条规定，“股东大会作出重大

资产重组的决议后，上市公司拟对交易对象、交易标的、交易价格等作出变更，

构成对原交易方案重大调整的，应当在董事会表决通过后重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，

并及时公告相关文件。中国证监会审核期间，上市公司按照前款规定对原交易方

案作出重大调整的，还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向中国证监会重新提出申请，同时

公告相关文件。” 

2、中国证监会的其他规定 

2015 年 9 月 18 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《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

解答修订汇编》，其中关于上市公司的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规定如下： 

“（一）股东大会作出重大资产重组的决议后，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

组管理办法》第二十八条规定，对于如何认定是否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问

题，明确审核要求如下： 

1、关于交易对象 

（1）拟增加交易对象的，应当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。 

（2）拟减少交易对象的，如交易各方同意将该交易对象及其持有的标的资

产份额剔除出重组方案，且剔除相关标的资产后按照下述第 2 条的规定不构成重

组方案重大调整的，可以视为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。 

（3）拟调整交易对象所持标的资产份额的，如交易各方同意交易对象之间

转让标的资产份额，且转让份额不超过交易作价 20%的，可以视为不构成重组

方案重大调整。 

2、关于交易标的拟对标的资产进行变更，如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，可以视为

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。 

（1）拟增加或减少的交易标的的交易作价、资产总额、资产净额及营业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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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占原标的资产相应指标总量的比例均不超过 20%； 

（2）变更标的资产对交易标的的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，包括不影响

标的资产及业务完整性等。 

3、关于配套募集资金 

（1）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。重组委会议可

以审议通过申请人的重组方案，但要求申请人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。 

（2）新增配套募集资金，应当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。 

（二）上市公司公告预案后，对重组方案进行调整达到上述调整范围的，需

重新履行相关程序。” 

（二）上述方案调整不构成本次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

1、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

规定》（2016 年修订）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后，董事会在

6 个月内未发布召开股东大会通知的，上市公司应当重新召开董事会审议发行股

份购买资产事项，并以该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作为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。公司

自 2019 年 5 月 8 日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以来，至 2019 年 11 月 7 日已

届满 6 个月，因此需要重新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并以本次董事

会决议公告日作为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。 

本次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符合《上市公司重大资

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、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等相关法

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不构成本次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。 

2、调整交易标的公司资产范围 

根据宿迁南钢金鑫轧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宿迁金鑫轧钢”）申请相关业

务经营资质的要求，宿迁金鑫轧钢不再纳入本次重组标的公司资产范围。南钢股

份向南钢发展受让宿迁金鑫轧钢 93.30%的股权。 

根据天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天衡审字（2019）0239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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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《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模拟财务报表审计报告》、天衡审字（2019）02398

号《宿迁南钢金鑫轧钢有限公司财务报表审计报告》以及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

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评报字（2019）第 0729 号和天兴评报字（2019）第 1656

号《评估报告》，宿迁金鑫轧钢的净资产评估值以及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产总额、

资产净额及营业收入占南钢发展相应指标的比例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南钢发展 宿迁金鑫轧钢 
宿迁金鑫轧钢相应指

标占南钢发展的比例 

净资产评估值 1,265,830.45 39,057.81 3.09% 

资产总额 2,470,790.68 77,861.02 3.15% 

资产净额 1,025,146.97  33,702.05   3.29% 

营业收入 3,411,667.93 113,018.73 3.31% 

宿迁金鑫轧钢整体规模远小于南钢发展，各项指标占南钢发展相应指标均未

超过 20%。宿迁金鑫轧钢与南钢发展日常生产经营相互独立，其出售不会对南

钢发展的生产经营构成实质性影响。 

根据《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》相关规定，本次重

组标的公司资产范围调整不构成对原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

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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